政策解读 | 《枣庄市重点研发计划（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）项目管理办法》

近日，市科技局印发了《枣庄市重点研发计划（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）项目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解读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根据《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（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）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鲁科字〔2026〕24号）、《枣庄市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》（枣科字〔2025〕21号）等有关要求，我局研究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，并充分征求了市财政局，各（区）市、枣庄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业意见建议。按照规范性文件起草有关要求，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，并按程序进行了规范性文件评估，进行多次修改完善。
二、主要创新点
一是优化目标定位。明确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为市重点研发计划重要组成部分，定位于聚焦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发展需求，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，助推企业降本增效、提质减碳，推动创新资源精准配置。

二是优化支持对象。更加注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，紧紧抓住“规上企业”这个关键变量，推动“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跃升+科技服务业专业化提质”双向发力、协同赋能，培育一批创新能力突出、核心竞争力强的高成长性企业。

三是优化申报条件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申报企业须设立研发机构，配备专职研发人员，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到6%以上，切实支持创新基础扎实、研发能力突出、发展潜力充足的优质企业，更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。同时，申报项目须契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需求，实现项目立项精准、靶向发力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7章20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“总则”。明确了制定目的、实施载体、资金来源及“竞争择优”的基本原则。

第二章“组织管理与职责”。明确市科技局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承担和合作单位职责分工，推行“行政+技术”双责任人负责制并细化行政、技术双负责人的责任分工，确保项目目标任务如期完成。

第三章“支持重点与条件”。明确重点支持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强化研发机构建设、研发先进适用技术、培育高价值产品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。支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强化核心技术支撑、提升专业服务能级、打造服务品牌，更好服务企业创新发展。细化项目申报单位、项目申报人、项目研究定位等申报条件要求。

第四章“组织实施与管理”。明确项目管理流程，由市科技局统一发布申报通知，企业自愿自主申报，各区（市）、枣庄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择优推荐，经专家评审、现场考察等程序后依规立项。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，立项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合同签订。

第五章“项目资金管理”。市级财政资金须纳入单位统一管理，做到单独核算、专账管理、专款专用。其他来源资金须足额到位并与财政资金配比使用，以及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惩戒措施。
第六章“绩效评价与监督管理”。项目全过程管理、综合绩效评价及验收等工作，严格遵照《枣庄市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》《枣庄市科研诚信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七章“附则”。明确《管理办法》解释权、执行期限。

